
资产包二

9月 8日 10时 26
分 ， 在京港澳高速
公路新乐大队辖区

路段 ， 一辆大货车
拉 的 小 麦 撒 了 一

地 ， 给交通安全带
来了重大隐患 。 高
速交警新乐大队民

警及时组织人员清

理现场 。大概50分钟
后 ，在巡逻民警以及
清障救援公司员工

的配合帮助下 ，洒落
的小麦重新装好了

车 ， 现场清理完毕 。
临行前 ，货车司机一
再表达对大队民警

的谢意 。
王旭超 摄

百善孝为先，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可是定兴县北南蔡乡北南蔡村民杨
某却不以为然，为泄愤对年迈的父母肆
意谩骂，甚至拳打脚踢。 8月 23日上午，
定兴县公安局北南蔡派出所接群众报
警称：杨某又在家中与父母争吵，并扬
言将父亲弄死。 接到报警后，北南蔡派
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杨某的父
亲向民警哭诉儿子整日在家中无所事
事， 动辄乱发脾气， 辱骂殴打父母，因
近日怀疑父亲有钱不给他，再次对二老
大打出手，将老两口赶出家门。 见民警
处警，杨某肆无忌惮，口吐狂言 ，挥舞
一把菜刀向民警攻击，在警告无效的情
况下，民警只得强行将杨某制服。 9月 1
日，杨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依法刑事
拘留。 每周一案

母亲擅卖女儿房产侵权
女儿起诉合同无效败诉

《刑法 》第275条规
定 ： 故意毁坏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另外 ，故
意毁坏他人财物构成

犯罪的，还要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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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本报记者 张志青

定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不良贷款债权 （担保权利 ）公开拍卖公告
定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力度，根据冀信联字【2009】32号文件《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处置暂行办法》的规定，现将以下信用社的不良贷款债权面向社会公

开拍卖转让。 特此公告
单位 :元资产包一

2000年4月， 湖北十堰丹江口市的
刘某与妻子王某协议离婚。 离婚时双方
约定，时年5岁的女儿星星随刘某生活，
并由其抚养，所有家庭财产全归刘某所
有，其中包括一套72平方米的房产。

2002年10月，刘某因病去世。 同年
11月16日，王某以法定监护人的身份代
表星星与祖母孙某签订了一份《遗产分
割协议》。协议约定：星星随母亲王某生
活，并由王某负责监护；刘某留下的房
产，星星祖母自愿放弃继承，该房屋产
权全部归星星所有； 因星星未成年，王
某代管房产证， 等星星满十八周岁后，
再进行变更登记。

三方还对所签订的 《遗产分割协

议》、刘某留下的家庭用品清单等，在丹
江口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2003年6月， 王某未经女儿星星同
意，将房屋卖给曾某。

双方还就房屋买卖事宜了形成了
一份《住宅房屋买卖协议》。 协议规定：
曾某一次性付房款2.9万元， 取得房屋
所有权； 王某在协议生效后3日内将房
屋腾空交付曾某。

同时，王某还承诺 ，星星及其亲属
以后不与曾某就房屋买卖发生争执；否
则，王某无条件退回全部款项，并双倍
赔偿所有损失。

曾某按协议约定交清全部费用后，
王某将此房屋产权证书及相关手续交

给曾某。 此后，曾某对该房屋进行了维
修，并居住生活至今。 但房屋产权至今
没有办理所有权过户手续，仍登记在刘
某名下，王某也一直未将其继承房屋出
卖事事实告知星星。

2012年，得知母亲将其继承父亲的
房屋卖给曾某后， 星星向法院提起诉
讼。

一审法院认为，房屋是星星继承父
亲刘某遗产，且截至目前该房屋仍登记
在刘某名下；刘某去世后，王某与星星
祖母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已明确约
定，该房屋产权全部归星星所有；但王
某在代为管理房屋期间，擅自将房屋卖
给他人，而曾某在明知该房屋不归王某
所有且无权处分的情况下，仍与其签订
买卖协议，王某、曾某均存在过错。

法院认为，虽然曾某在购买房屋时
支付了相应对价，并已实际占有居住至
今，但是其占有、取得房屋并不能认定
为善意取得，其行为因侵犯了所有权人
合法权益，而不受法律保护。

一审法院认为，星星向被告主张权
利并无不当 ， 曾某应将房屋返还给星
星；对因买房遭受的损失，曾某可另行
主张权利。

被告曾某不服一审判决 ， 提起上
诉。

十堰中院二审认为，王某在《遗产

分割协议》的第7个月就与他人签订《住
宅房买卖协议》 系超越监护职责的行
为，损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王某
给星星造成的损失只能由王承担；曾某
的购房行为是在与王某协商基础上，双
方通过签订协议，支付对价，尔后善意
取得了对该房屋占有、使用权益，并不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十堰中院认为，一审法院虽然对本
案认定的事实清楚， 但适用法律错误，
导致实体处理不当，应当纠正。 该院二
审驳回星星的诉讼请求。

生活中 ， 经常出现房屋卖出多年
后 ，家庭成员以自己不知情为由 ，请求
法院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从而收回
已成交房屋的情况 。 而此时 ，很多购买
者已实际居住多年 ， 且进行了装修改
造 ，还有的甚至数易其主 ，房屋价格早
已是原交易价格的一倍甚至数倍 。

如何认定合同的效力 ，具体案件有
具体的情况 ，有些个性问题 ，司法实践
中也存在争议 。 对此类案件 ， 《物权法 》
和 《婚姻法 》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 。

《物权法 》规定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
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 ，所有权人
有权追回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受让人
善意取得 、以合理价格转让的 ，受让人
取得该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 。

刘志月 余敬海

住户和物业偶有矛盾是在所难免
的事，如果以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发泄不满， 势必会触犯法律， 受到刑
罚。 近日，经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的高某故意毁坏财物案 ，
法院判决高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记者从受理过此案的长安区检察
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了解到，27岁的高某
在石家庄某工厂打工， 租住在长安区
某小区。 去年11月23日18时许，高某因
对小区物业服务不满， 故意将单元内
消火栓阀门拧开，使水外流，造成大面
积积水，导致该单元电梯损坏。 经物品
价格鉴定， 被损坏物品价值人民币两
万余元。 后经协调，高某亲属赔付了损
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高某故意毁坏公
共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
毁坏财物罪，案发后，高某认罪态度较
好，并已赔偿了全部经济损失，可酌情
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故作出
上述判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
者损坏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刑法》第275条规
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故意毁坏他人
财物构成犯罪的， 还要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 根据《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
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了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外． 并应当根据情况， 判处赔偿经济
损失。

此案告诫人们，如出现矛盾，有不
满情绪， 一定要冷静处理， 以毁坏财
物、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处理问题，势
必得不偿失！

对小区物业服务不满 ， 便故
意将楼道内的消火栓阀门拧开 ，
致使电梯损坏———

一对亲兄弟 ， 哥哥 24岁 ， 弟弟 23
岁， 两人都已成家生子， 平时经营着
吊车生意， 日子过得倒也不错。 可是
兄弟二人并不满足生活现状 ， 于是，
他们酒后想出了一个即不用下本钱，
又来钱快的“致富”门路———抢夺！ 一
起、两起、三起……兄弟二人感觉做得
天衣无缝 ， 没人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
可是正当兄弟二人享受着抢来的“战
利品” 时， 一张无形的抓捕大网也悄
悄铺开。

4月1日16时许，孙丽娟骑摩托车从
魏县北皋镇东街村东侧公路上回家，
突然一辆红色摩托车从其身边驶过 ，
车后座上的人顺手将她车前筐内的挎
包抢走，包内有现金1000余元，苹果手
机一部（经鉴定价值4550元）、身份证等
物品。 5月19日21时许， 蒿海英骑电动
车回家路过魏县人民医院东门北侧
时，一辆红色摩托车尾随其后，车后座
上的人趁其不备将她身上的挎包抢
走，包内装有现金3000元、手机一部。

这两起抢夺案发生后，魏县公安局
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随即展开侦查工

作。 经走访群众及调取沿途监控录像
后，未发现明显线索。 正当此案陷入困
境时，魏县东关村、西南温村又发生两
起抢夺案。

经办案民警侦查分析，这四起抢夺
案件为同一伙人所为，为两人作案，一
个开车，一个实施抢夺，作案人对魏县
地理环境相当熟悉， 并专门找没有安
装监控设备的路段实施抢夺， 初步判
定为本地人作案。 办案民警开始在周
边村庄进行地毯式排查， 并让被害人
拨打被抢走的手机号码。 当被害人孙
丽娟向自己被抢的手机拨打电话时，
居然接通了， 接电话的男子向她索要
10000元钱，并提供了一个银行卡号，答
应收到钱后将包内物品归还。 办案民
警立即对该银行卡号进行查证， 发现
该银行卡户名为刘建高， 系魏县德政
镇柏二庄村人。 民警随后围绕刘建高
展开深入侦查， 发现刘建高平日经营
家中的吊车生意， 平时外出时骑一辆
无牌照红色摩托车， 其特征与多起抢
夺案中的作案摩托车相似。 经继续侦
查发现， 刘建高同其哥哥刘建飞二人

经常一同外出，行踪诡秘，且近期二人
出手阔绰。 由此锁定刘建高、刘建飞二
兄弟具有重大抢夺作案嫌疑。

经缜密侦查， 办案民警于7月23日
依法对刘建高、 刘建飞的住所进行搜
查，搜查出各种品牌手机16部，二人不
能说明手机的来源。 经讯问，刘建高、
刘建飞兄弟对上述几起抢夺案件供认
不讳。

公安机关将刘建高兄弟刑事拘留
后，报送到魏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该院
侦查监督科的检察官提审了犯罪嫌疑
人刘建高、刘建飞兄弟。 当检察官问刘
建飞为什么兄弟俩一起实施抢夺？ 他
回答说， 我们兄弟俩嫌做吊车生意挣
钱少，一直想找个挣钱的门路，就想到
了去抢别人。 检察官又问刘建高，是否
知道抢夺别人的钱物是触犯法律的？

“当然知道，我们俩第一次上街抢夺时
又害怕 、又紧张 ，抢了之后几天里 ，也
没人来找， 又想抢第二次， 越干越顺
手，越干胆越大，没曾想好梦不长啊 ！
最终还是出事了， 真应了那句‘莫伸
手，伸手必被捉’的老话 ，现在后悔也

晚了。 ”
8月27日，刘建高、刘建飞两兄弟被

魏县检察院以涉嫌抢夺罪依法批准逮
捕。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公正判决。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检察官说法 ：《刑法 》第267条 ：抢夺
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乘人不备 ，
公开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
凡年满 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
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 抢夺公私财
物 ， 数额较大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 拘役或者管制 ，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并处
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
重情节的 ，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刘
建高 、 刘建飞两兄弟一年内实施抢夺
三次以上 、 利用驾驶的机动车辆进行
抢夺 ， 又抢夺公私财务价值 10000元以
上 ，这些都是抢夺罪的严重情节 。

兄弟联手作案 双双落入法网
任寒霜

结婚20多年的夫妻因感情不和，妻子
竟在丈夫喝的饮料中偷偷倒入农药来发
泄怨恨，多亏抢救及时，丈夫才保住了性
命。

9月2日18时， 易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 易县塘湖镇闫某出现中毒症
状，生命垂危 ，已被送往医院抢救 ，怀疑
有人故意投毒。 接到报警后，易县警方立
即展开调查。 通过多方调查，最终将嫌疑
人锁定在闫某的妻子王某身上， 民警随
之在家中将故作镇静的王某抓获。 经查，
王某因与丈夫感情不和， 早就产生了谋
害闫某的念头。 9月1日晚，两人因家庭琐
事又一次争吵， 更加坚定了王某杀死丈
夫的决心。 王某知道丈夫有喝红茶饮料
的习惯， 便将白菜地里打剩下的农药倒
进了丈夫的红茶中，并摇晃均匀。 ９月２
日傍晚，忙了一天的闫某回到家中，一口
喝下了桌上的“红茶 ”，察觉出有农药的
味道，随即伴有恶心 、呕吐的症状 ，闫某
立即在女儿陪同下到县医院洗胃。 经医
生全力抢救，闫某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
经抽血检测， 闫某血液里的化学农药成
份为三氟氯氰菊酯，有极高毒性。

目前， 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易县警
方刑事拘留。

恶毒妻子触法
本报记者 刘彬

不孝之子被拘
乔艳闯

备注序号 贷款社名称 借款人名称 贷款余额 借款日 到期日 贷款方式 欠息

1 东落堡 保定新大陆朗德鹅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890000 2007/12/26 2009/10/30 保证 797275 . 14
2 东落堡 保定新大陆朗德鹅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850000 2007/12/27 2009/10/30 保证 765603 . 5
3 高里 保定新大陆朗德鹅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 2006/10/13 2009/10/13 抵押 608373 . 56
小计 2540000 2171252 . 2

1 东落堡 保定新大陆朗德鹅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2006/9/30 2009/9/20 抵押 461482 . 15
2 东落堡 保定新大陆朗德鹅养殖有限公司 10000 2004/3/5 2006/12/28 抵押 7873 . 35
3 东落堡 保定新大陆朗德鹅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3150000 2005/4/1 2008/4/1 抵押 3019238 . 91
小计 3660000 3488594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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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夺案件频发

兄弟双双落网

道出作案动机

父亲病逝女儿继承房产

母亲擅卖女儿房屋被起诉

购买者是否善意取得成焦点

如何认定合同效力视情而定

法官说法：

感情不和争吵 投毒谋害亲夫

拳打脚踢父母 挥刀攻击民警

买卖合同有效


